
立法會十五題：協助港資企業開拓內地市場及升級轉型 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

  

  以下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劉吳惠蘭今日（五月二十七日）在

立法會會議上就林大輝議員的提問的書面答覆： 

 

問題： 

 

  行政長官在本年四月十八日與國務院總理會面後表示，中央政府

會推出措施，進一步便利在內地從事加工貿易的港資企業於內地市場

銷售貨品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

  

（一） 除了在內地舉辦展覽會及洽談會等推廣活動、落實「多次內

銷、一次申報」方案、簡化開設店舖及質檢的手續，加快審批程序及

便捷稅務安排等現有或研究中的措施外，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（特區

政府）會否採取新的行動，以配合中央政府即將推出的上述措施； 

 

（二） 有否特別制訂具體的政策（例如修訂《稅務條例》（第 112

章）或以其他方式提供稅務優惠），進一步增強港資企業貨品的內地

市場競爭力，以及協助港資企業升級轉型，藉此符合內地市場的有關

規定；若有，詳情為何；若否，原因為何； 

 

（三） 除特區政府駐粵經濟貿易辦事處和駐北京辦事處外，特區政

府會否考慮開設一個專責部門，專注向港資企業提供一條龍服務，協

助它們開拓內地市場及升級轉型；若會，該部門將於何時成立；若否，

原因為何； 

 

（四） 會否考慮修改法例，使現時出售由內地工廠根據「來料加工」

合同加工的貨物所產生的利潤只須按 50:50 比例分攤方法計算香港

利得稅的安排，亦適用於向從事「進料加工」的內地工廠購買貨品出

售所獲利潤，以鼓勵內地港資企業升級轉型；若會，詳情為何；若否，

原因為何；及 

 

（五） 鑑於內地與香港的商標註冊及知識產權保護制度存在差異，

特區政府會否更積極地與內地當局商討，盡快加強保護港商的品牌、

商標、外觀設計及專利技術等知識產權，並且推出便利化措施（例如

借鑑海外的做法，研究商標「一註兩用」的可行性，建立中港商標註

冊的互相認可機制；以及給予著名商標和品牌特別保護等）；若會，



詳情為何；若否，原因為何？ 

  

答覆： 

 

主席： 

 

（一）及（二） 特區政府今年的一個工作重點，就是與內地合作，

繼續協助港商升級轉型，並拓展內地市場，而後者也配合內地擴大內

需的政策方針。我們正採取多管齊下的方法以推進有關工作，包括下

列措施： 

 

與內地緊密聯繫 

－－－－－－－ 

 

＊ 繼續與業界、中央及內地各級政府保持緊密聯繫，反映港商對開

拓內銷市場的意見和建議，以協助港資企業開拓內銷市場，例如進一

步簡化港資企業開設店舖和質檢的手續和程序、加快審批程序，以及

便捷稅務安排等。 

 

＊ 繼續透過「粵港加工貿易轉型升級專題專責小組」及其他渠道，

積極跟進內地相關部門落實「不停產轉型」、「不作價結轉」及「多次

內銷、一次申報」等措施的進展，以及研究其他更多便利港資企業的

措施。 

 

舉辦展覽活動 

－－－－－－ 

 

＊ 繼續與商務部及內地相關部門共同舉辦內銷對接會及展銷會，為

港資企業提供內銷的平台。例如，我們與商務部在四月底成功合辦了

首次於第 105 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易會期間的港資企業產品內銷對

接洽談會，我們亦會支持廣東省在六月中於東莞舉辦的「廣東省外商

投資企業產品（內銷）博覽會」。 

 

＊ 我們亦非常鼓勵和支持香港貿易發展局在內地舉辦展銷活動，包

括於今年三月於廣州舉辦的「香港潮流商品展覽會」和五月於武漢舉

辦的「香港時尚購物展」，及將於今年十一月和明年二月，分別於重

慶及廣州舉行的「香港時尚購物展」。 

 



財務及其他支援 

－－－－－－－ 

 

＊ 為協助港資企業拓展海外及內地市場，我們在去年年底已加強了

「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金」，提高資助上限，以及擴大資助範圍。財

政司司長再於昨日（五月二十六日）下午建議增撥十億元予「中小企

業市場推廣基金」，以及進一步擴大該基金的資助範圍，將適用範圍

擴展至網頁上刊登的廣告，以便利中小企業更加靈活地運用基金，拓

展海外及內地市場，吸引更多客源及訂單。 

 

＊ 香港出口信用保險局（信保局）亦會進一步推出措施為出口貿易

提供更多保障，包括提高小額信用限額的上限，以涵蓋一百萬元或以

下的申請。信保局會靈活處理這些申請，並會在二至三天內完成有關

審批。另外，信保局將與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在業務轉介方面加強

合作，以協助企業為其內銷取得信用保險服務，兩者並會合作在內地

及本港舉辦研討會，向本港的企業推介有關的出口信用保險服務。 

 

＊ 此外，為進一步支援企業取得商業貸款，財政司司長在昨日亦宣

布決定延長「特別信貸保證計劃」申請期至二○○九年年底，並建議

將政府的擔保額由七成提高至八成，每間企業的最高貸款額由六百萬

元大幅提高一倍至一千二百萬元，其中可用作循環貸款的金額也由三

百萬元增加到六百萬元，而政府的最長擔保期亦由三年增加至五年。

至於常設的「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」，政府的信貸保證總承擔額，

將由一百二十六億元大幅增加至二百億元。 

 

  至於問題（二）中提到提供稅務優惠的建議，特區政府一直致力

維持一個簡單、低稅率及明確的稅制，為各行業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

環境，因此任何為特定產業提供稅務或其他形式優惠的建議均須按此

原則考慮。 

 

（三）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及政府有關部門，包括工業貿易署和特區

政府駐內地辦事處，一直協助港資企業拓展內地市場及升級轉型，透

過不同途徑聯繫港商，反映港資企業意見，提出建議，並適時發放內

地營商的最新資料。除了與商務部及內地其他有關部門緊密聯繫外，

我們亦透過「粵港合作聯席會議」及其下設的「粵港加工貿易轉型升

級專題專責小組」，與廣東省研究可行的支援措施。我們認為現時的

安排已發揮了作用，無須另設部門負責。 

 



（四） 稅務局多年來就「來料加工」和「進料加工」的稅務處理方

法，已多次透過不同渠道向納稅人、稅務代表和業界解說兩種安排不

同的利得稅處理方法。就「來料加工」而言，港商將原材料交由內地

單位加工製成貨品再由港商出售，由製作到出售的整個過程中，內地

企業只收取加工費，而香港廠商則一直擁有所提供的原材料及製成

品。稅務局認為香港廠商以製造商的角色參與內地的製造活動，因此

可以以 50:50 比例分攤利潤。但就「進料加工」方面，內地單位會自

行購買原料及加工，對原材料和製成品都有擁有權。而香港廠商則向

內地單位購入製成品出售，港商賺取的是銷售利潤，情況和向任何外

地公司購貨並無分別，因此港商此類在香港進行的貿易活動所得的利

潤須全數繳納利得稅。 

 

（五） 香港的知識產權制度，符合世界貿易組織《與貿易有關的知

識產權協議》及《巴黎公約》等保護知識產權的國際條約中訂明的標

準。根據這些條約，知識產權的保護是地域性的，即各成員國或地區

（包括內地與香港）根據各自的法律制度去保護及執行該國或地區的

知識產權的權利。 

 

  有關「一註兩用」的建議，正如前述，內地和香港兩地負責處理

註冊申請的有關當局仍須根據內地和香港各自獨立的商標註冊制度

和法規進行審批工作，因此我們現時未有計劃與內地商討「一註兩用」

的建議。此外，香港並無「著名商標」的商標註冊種類，但根據適用

於內地和香港的《巴黎公約》，獲得作為「馳名商標」保護的商標的

擁有人，即使沒有在內地或香港註冊有關商標，亦可獲相關的保護。 

 

  兩地的知識產權機構一直緊密合作，致力加強企業對兩地知識產

權法規及相應保護措施的認識，並提升雙方保護和管理知識產權的能

力和水平。合作項目包括舉辦知識產權研討會或講座、成立協調或專

責小組、建立一站式網上知識產權資料庫和商標專欄等等。日後，我

們會繼續與內地當局探討便利兩地企業保護其知識產權的措施。  

 

完  

 

２００９年５月２７日（星期三） 

  


